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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5 條規

定，機車騎士若將機車行駛於人行道，將被處以 600 元以上

、1,800 元以下罰鍰。但政府卻於人行道上畫設停車格，致使

機車騎士圖方便而直接騎車上人行道停車，因而被警察開 600
元罰單，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台北市交通局統計，截至去年底，台北市登記的機車數量達 109 萬輛，但全市機車停

車格總數僅 18 萬格，且多數畫設在人行道上；但人行道上設置機車停放區，卻意外變成了

違規陷阱，許多騎士經常習慣性地將機車直接騎上人行道停進停車格，因而被警察開單。

為防止民眾非故意地行駛機車上人行道，政府應廣為宣導，或於停放處設立告示牌，以免

讓民眾踩入違規陷阱。 

二、政府既在人行道上畫設停車格，則得做好配套措施。據民眾表示，斜坡道只設在前後兩端

，若停車位設在中段，則不便於機車騎士停放。 

（四十八）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公路總局規定國道客運業者應依法令

規定行駛路線與上下客，路線中排定的下客站就算無人下車

，客運仍須駛下交流道並停靠下客站。有客運指出，長途客

運每趟次至少虛繞一處交流道浪費 40 分鐘，以尖峰滿載乘客

31 人、每天發車 1,500 班計算，每天就浪費乘客 3.5 年時間。

法令規定太僵化、浪費時間又不能節能減碳，現在科技發達

，下客站可透過電腦管控，哪一站有多少乘客下車都能掌握

，沒人下車的站就可不停靠，以免造成乘客、客運業者、政

府三輸的局面，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現行規定，客運業者應依申請核准的營運路線行駛，包括停靠上客站或下客站。若起點

到停靠站的距離，大於總里程距離 50%屬長端停靠站，只能下客。 

二、有客運業者指出，每條長程路線通常經過 4 個交流道，常碰到下客站沒有乘客要下車，但

依規定仍須停靠，不塞車時客運繞下去交流道再上國道約 10 至 20 分鐘，若尖峰時段會塞

車繞下去一趟恐花掉 30 至 40 分鐘，平均每班次會有 1 或 2 個交流道白繞，「最痛苦的是

乘客會因此不滿而向司機抱怨，業者還很難向乘客解釋清楚」，為此客服常接到乘客抱怨

電話。虛繞交流道，業者平均每天浪費油錢約 4.5 萬元事小，浪費乘客寶貴時間卻事大，以

長途客運每趟次至少虛繞一處交流道浪費 40 分鐘計，尖峰滿載乘客 31 人、每天發車 1,500


